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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安康市委平安安康建设领导小组

安平安发〔2021〕2 号

中共安康市委平安安康建设领导小组

关于印发《安康市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

现代化工作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区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，市委平安安康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

单位，安康高新区、恒口示范区（试验区）、瀛湖生态旅游区党

工委：

经 2021 年第四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安康市

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安康市 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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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

现代化工作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安康，

成功创建全国平安建设优秀市、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，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

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》《中共陕西

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的决定》和市委

市政府《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安康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《安康市

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实施方案》《安康市健全落实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对各县区、镇（街道）、市级部门平安建

设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考核评价。

二、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应当遵循以下

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目标导向原则，紧扣政治更安全、社会更安定、

人民更安宁、网络更安靖目标，设定指标体系、明确考核重点内

容。

（二）坚持简约、精准、创新、高效和有区别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重结果、督过程、管动态、群众评原则。

（四）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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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相结合原则。

（五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市委平安办负责组织考评县区、

市级部门；县区委平安办负责组织考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部门。

（六）坚持属事管理原则。市委平安办将市级部门及其行业

系统平安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考评。

（七）坚持客观评判，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原则。

三、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的内容主要围

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平安建设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策

部署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，按照社会治理体制

现代化、方式现代化、布局现代化、能力现代化要求，重点在维

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、社会大局稳定、经济安全运行、社会公

共安全、生态自然环境、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。考核评价侧重于

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执行情况、整体工作情况、目标任务完成情

况、负面清单控制情况。

四、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由各级平安办

牵头组织实施，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配合开展。

五、市委平安办负责组织对各县区、市级部门进行考评，对

平安示范镇（街道）进行抽样核查。

六、市委平安办每年组织一次以镇（街道）、市级部门为单

元的平安建设满意度测评，测评结果作为各县区、各部门、各镇

（街道）年度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考评的重要指标。

七、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每年进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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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原则上于当年 12 月或次年 1 月组织实施。

八、各级平安办应按照中央、省级和市级确定的年度平安建

设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，制定年度平安建

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考核办法，科学设定考核指标。

九、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结果分为优

秀、良好、一般、较差四个等次。

（一）优秀等次。牢牢守住坚决防止发生有重大政治影响的

政治类敏感案事件、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爆恐袭击案件、坚决防止

发生大规模赴省进京上访事件、坚决防止发生影响恶劣的个人极

端案事件、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“五个底线”，平

安建设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、更高水

平平安建设工作有模式、有品牌、有特色、有亮点，示范带动效

应明显，年度考核分值在 90%以上。

（二）良好等次。牢牢守住“五个坚决防止发生底线”，平

安建设满意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、更高水

平平安建设工作有品牌、有特色、有亮点，有较强的示范带动效

应，年度考核分值在 80%—90%之间。

（三）一般等次。较好地完成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确保社会

大局稳定、助推经济安全运行、促进社会公共安全、助力生态环

境保护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工作任务，年度考核分值在

60%—80%之间。

（四）较差等次。突破“五个坚决防止发生底线”且造成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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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影响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、平安安康建设相关任务没有完成，

平安建设满意度、社会治安满意率排名全省后 10 位，年度考核

分值在 60%以下。

十、全市年度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结

果，以市委平安安康建设领导小组文件予以通报，对先进县区优

先推荐省级平安县区或“平安鼎”。

十一、各县区委平安办、市级部门应当及时向党委（党组）

报告本辖区、本部门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核评

价情况，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。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当认真

研究解决，抓好督促整改。

十二、按照《陕西省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，

对先进县（区）、先进成员单位、先进镇（街道）和先进个人，

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给予表彰奖励。

十三、年度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考评中，县

区和市级部门被评定为较差档次的，领导班子应当向市委平安安

康建设领导小组书面报告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；连续两年被评定

为较差档次的，市委平安安康建设领导小组将进行挂牌督办、重

点管理，对其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；连续三年被评定为较差等

次的，按照《安康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

细则》相关规定进行严肃问责。

本办法由市委平安办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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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安康市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9 日印发


